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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国泰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

公告

为促进国泰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泰中证畜

牧养殖ETF” ）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

务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自2021年3月11日起，本公司选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国

泰中证畜牧养殖ETF（代码：159865）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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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2月26日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0327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

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一并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公告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

批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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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6）， 并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泰湘女士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

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司股票的事项。

2021年3月10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董泰湘女士的通知，获悉董泰湘女士于2021年3月9日至

10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1,6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2%，成交均价为4.79元/股。

截至2021年3月10日，董泰湘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7,555,0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9%，董泰湘

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赵福君、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3,121,57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1.37%。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泰湘女士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1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

变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13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中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

估值政策和程序，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21年3月10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基金持

有的“科顺股份”（股票代码：300737）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

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 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顺宁回报 6�个月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48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3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顺宁回报 6�个月持有期

混合A

中银顺宁回报 6�个月持有期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482 011483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0]3281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2月18日

至2021年3月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3�月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090

份额类别

中银顺宁回报 6�个

月持有期混合A

中银顺宁回报 6�个

月持有期混合C

中银顺宁回报 6�个月

持有期混合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9,887,832.56 10,723,130.34 220,610,962.9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69,620.85 5,143.50 74,764.35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09,887,832.56 10,723,130.34 220,610,962.90

利息结转的份额 69,620.85 5,143.50 74,764.35

合计 209,957,453.41 10,728,273.84 220,685,727.25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20,005.20 - 20,005.2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95% - 0.009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3月10日

注：1、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

2、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网站（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38834788）查询

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

公告中规定。 认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后，基金管理人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

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3）本基金设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

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次

6�个月的月度对日止的期间。 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最短持有期到

期日及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之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

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按时开放办理该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的， 该基

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顺延至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

个工作日。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

金的募集初始面值为1元，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会低于初始面值，投资者有可能

出现亏损。 本基金允许投资者每个工作日申购，但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定最短持有期限，最短持有期限

内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投资者面临在最短持有期限届满前资金不能赎回

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0-5年

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1

年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3月11日

1.�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

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04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

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03月0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3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37,349,651.7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734,965.1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1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第1次分红

注：根据《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1次，每年

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

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03月15日

除息日 2021年03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03月1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1年03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于2021年03月1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03月17日起可以查询、赎

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

法履行相关程序。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 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

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

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的账户

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

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

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

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3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

年第1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3月11日

1.�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3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08月0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

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华金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03月05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41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37,432,650.8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743,265.0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41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第1次分红

注：根据《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

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03月15日

除息日 2021年03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03月1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1年03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将于2021年03月1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03月17日起可

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

法履行相关程序。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 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

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

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

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的账户

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

份额。 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

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

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3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直销柜台

渠道开展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转换转出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持有旗下部分基金的投资者

开展转换转出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安排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2021年3月11日至2021年4月12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4100 鹏华安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13 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95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496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434 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230 鹏华安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231 鹏华安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232 鹏华安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233 鹏华安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667 鹏华安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668 鹏华安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073 鹏华安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74 鹏华安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096 鹏华安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097 鹏华安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8058 鹏华鑫享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059 鹏华鑫享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三、优惠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渠道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部分指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如上表）转换转出为本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其转换转出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1)转出基金赎回费，仅缴纳应归入基金资产的部分。投资者转出基金时，以基金持有时间对应的赎回费率为基数乘以归入基金资产部分的比例，即为最

终支付的赎回费率。

(2)涉及的申购费补差费用不变。

(3)转出基金赎回费标准具体请参见基金最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基金转换转出费率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对上述基金进行转换转出操作的投资者,不含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

3、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转换转出不享受以上优惠。

4、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ph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直销柜台

渠道开展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转换转出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持有旗下部分基金的投资者

开展转换转出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安排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2021年3月11日至2021年4月12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4100 鹏华安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13 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95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496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434 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230 鹏华安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231 鹏华安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232 鹏华安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233 鹏华安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667 鹏华安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668 鹏华安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073 鹏华安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74 鹏华安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096 鹏华安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097 鹏华安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8058 鹏华鑫享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059 鹏华鑫享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三、优惠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渠道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部分指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如上表）转换转出为本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其转换转出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1)转出基金赎回费，仅缴纳应归入基金资产的部分。投资者转出基金时，以基金持有时间对应的赎回费率为基数乘以归入基金资产部分的比例，即为最

终支付的赎回费率。

(2)涉及的申购费补差费用不变。

(3)转出基金赎回费标准具体请参见基金最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基金转换转出费率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对上述基金进行转换转出操作的投资者,不含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

3、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转换转出不享受以上优惠。

4、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ph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长龄液压”）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３９１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４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４

，

６００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７３３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９．４０

元

／

股。

长龄液压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长龄液压”

Ａ

股

９

，

７３３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

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４６２

，

８７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７

，

０３３

，

２６４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８％

。

配号总数为

８７

，

０３３

，

２６４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８７

，

０３３

，

２６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４２．０８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３２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

，

９０１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１６３９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龙”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839.311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839.3115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5,487.56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351.75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2元/股。根据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442.8032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83.91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7,055.40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40308250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3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

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

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3月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3,620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12,24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3,60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23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2,198,91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深

市）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1

陈良勇 陈良勇

0053088826 4.62 1,000

2

程国安 程国安

0261760679 4.62 1,000

3

何云涛 何云涛

0192058273 4.62 1,000

4

侯若洪 侯若洪

0202351537 4.62 1,000

5

黄喜胜 黄喜胜

0213785105 4.62 1,000

6

建水县德运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建水县德运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0800277190 4.62 1,000

7

刘双广 刘双广

0051063181 4.62 1,000

8

宁波金天丞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金天丞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00334290 4.62 1,000

9

吴伟雄 吴伟雄

0000314479 4.62 1,000

10

张桂文 张桂文

0002389126 4.62 1,000

11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0800268119 4.62 1,000

合计

- - 11,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

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3,568,710 29.25% 3,929,494 50.13% 0.01101096%

B

类投资者

1,881,000 15.42% 1,574,397 20.08% 0.00837000%

C

类投资者

6,749,200 55.33% 2,335,224 29.79% 0.00346000%

合计

12,198,910 100.00% 7,839,115 100.00% 0.00642608%

注：类别中A类投资者指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类投资

者指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指除A类和B类之外其他类型的投资者。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325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管理的“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邮箱地址：project_ctlecm@citics.com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龙”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839.311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0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11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根据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2021年3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

心308室主持了楚天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166 9666 2166 4666

末“

6

”位数

575508 075508 932308

末“

8

”位数

42774421 55274421 67774421 80274421 92774421 05274421 17774421

30274421

末“

9

”位数

22098897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楚天龙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41,10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楚天龙

A股股票。

发行人：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同力日升”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88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同力日升” ，股票

代码为“60528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 15.08 元 /股，发行数量为 4,2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2,5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1,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发行人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T 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同力日升” A 股 1,68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缴款环节主要请关注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3 月 12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518,220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5,552,713,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38083%，配号总数为125,552,713个，起始号码为100,000,000,000，

截止号码为100,125,552,71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473.38 倍，高于 15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7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1068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T+1 日）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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